项目31: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服务

依据：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、国家计委、监察部关于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若干意见》

服务内容: 

1、信息发布：具体负责收集发布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、建材市场行情、有关工程建设法规、政策等信息，并为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企业提供信息服务。

2、建设工程招投标服务：具体负责提供工程招投标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定、规章和技术等方面的咨询服务；为招投标各方提供洽谈、开标、评标会议场所及会务服务；提供资料复印、各类招投标文件打印、通讯商务服务。

3、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服务费收缴：按内蒙古自治区内价费发[1996]48号文件规定，公开招标按中标价的1‰收取，邀请招标按中标价的2‰收取，发包单位和中标单位各缴纳一半。

办理时限: 即时办理

收费依据: 有形建筑市场甲级资质等级证书（编号：2006008）、内价费发[1998]46号

    主管领导：高凌祥、康宁

    工作人员：王海军、陈文义

    联系电话：8580079
流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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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维护员


上传网站发布信息








经送审、校对





搜集招投标信息、建材市场行情、有关工程建设法规、政策及勘察设计施工、监理等企业信息





招标办负责通知招标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场所





交易中心负责安排会议场所，以及有关的投影仪、电脑、打印机等设备入场，并配合输出经招标办审核的有关招投标资料





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结束后，交易中心负责网上发布经招标办审核的中标公示





发包单位、中标单位凭中标通知书到交易中心缴纳费用








经审核、确认





收取费用、开具


事业单位发票








